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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承保範圍 
第一條 電子設備損失險 
本保險契約所載之電子設備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突發而不可預料之意外事故所致之

毀損或滅失，除約定不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 
本保險契約所載電子設備中之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在所載處所，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

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需予置換或其儲存資料需予重製時，除約定不保

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三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 
本保險契約承保電子設備中之電腦設備，於保險期間內，因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承保事故，

受有毀損或滅失致作業全部或部分中斷，為繼續作業使用非本保險契約承保之替代設備所增加

之租金、人事費及材料運費，除約定不保事項外，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第四條 保險金額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應為其新品重置價格。所謂新品重置價格係指重

新置換與該標的物同一廠牌、型式、規格、性能或相類似設備所需之新品價格。該項價格並應

包含設備之運費、關稅、安裝費用及其他必要費用。 
 
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應為其重新置換及重製資料所需費

用。 
 
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保險金額應為使用與受損電子設備中之電腦規格功能相同或類似之替

代品，於十二個月期間所需之租金、人事費及材料運費，並應依本保險契約所載每日及每月保

險金額計算之。 
 
第五條 部分損失之賠償方式 
發生本保險契約承保事故時，除另有約定外，本公司對以後之毀損滅失或費用，以保險金額扣

除已賠償金額後之餘額為限，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但被保險人得依原費率按日數比例計算

加繳保險費後，恢復原保險金額。 



 
第六條 保險效力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保險標的物安裝完成，經測試合格後開始，至保險期間屆

滿之日止，並包括保險標的物因進行清理或檢修所為之拆卸、重新安裝及於原裝置處所內搬移

過程中發生之承保事故。 
 
第七條 自負額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損失，被保險人須先行負擔約定之自負

額，本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賠償之責。 
 
第二章 不保事項 
第八條 共同不保事項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及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

圍，均不包括直接或間接因下列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所生費用： 
    (一)戰爭（不論宣戰與否）、類似戰爭行為、叛亂或強力霸占等。 
    (二)罷工、暴動、民眾騷擾。 
    (三)政治團體或民眾團體之唆使或與之有關人員所為之破壞或惡意行為。 
    (四)政府或治安當局命令所為之扣押、沒收、徵用、充公或毀壞。 
    (五)核子反應、核子輻射或放射性污染。 
    (六) 被保險人之故意行為。 
 
第九條 電子設備及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共同不保事項 
一、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因下列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

所生費用，本公司不負賠償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氣體、給水或電力供應不正常或中斷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保險標的物之磨損、腐蝕、氧化、鏽垢、變質及自然耗損。 
     (三)保險標的物未發生毀損滅失，為排除一般作業障礙所生之費用。 
     (四)電腦病毒。 
     (五)任何維護保養之費用及其置換之零件。 
     (六)保險標的物製造商或供應商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七)租借之保險標的物，其所有人依法或依約應負責賠償之毀損或滅失。 
     (八)任何性質之附帶損失及賠償責任。 
     (九)消耗性或需定期更換之零組件之毀損或滅失。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不在此限。 
     (十)保險標的物外觀上之瑕疪，如脫漆、刮痕、褪色等。但與本體同時受損者，不

在此限。 
二、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及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因下列事項所致之毀損滅失或

所生費用，除經本公司書面同意加保者外，本公司不負賠償之責： 
     (一)直接或間接因颱風、洪水、地震、火山爆發或海嘯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二)保險標的物置存於地下室或低於地面處所，因淹水或漲水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三)直接或間接因竊盜所致之毀損或滅失。 



 
第十條 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特別不保事項 
    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承保範圍不包括因下列事項所生費用： 
    (一)程式設計、打卡或標記之錯誤。 
    (二)不當之資料註銷或儲存體之廢棄。 
    (三)磁場干擾所致之資料喪失。 
    (四)系統或程式之設計。 
 
第十一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特別不保事項 
     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之承保範圍不包括因下列事項所增加之費用： 
     (一)政府對電腦設備之重置修復或操作所加之限制。 
     (二)被保險人未及時支付受損電腦設備之修復或重置費用。 
 
第三章 理賠事項 
第十二條 保險事故通知與應履行義務 
遇有任何意外事故，導致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賠償請求時，被保險人應按下列約定辦理： 
     (一)獲悉後立即通知本公司，並於七日內以書面將損失情形通知本公司。 
     (二)立即採取必要合理措施，以減少損失至最低程度。 
     (三)保留受損財物，隨時接受本公司指派人員之勘查。 
     (四)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有關資料及文書證件。 
     (五)竊盜所致之損失應立即通知治安機關。 
被保險人不依前項第(一)、(二)款規定辦理者，其因而擴大之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電子設備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之保險標的物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得選擇以現金給

付、修復或置換等方式，依下列約定對被保險人予以賠償。但每一次意外事故任一保險標的物

之賠償金額以不超過其保險金額為限： 
     (一)可修復者：以修復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狀況所需費用為限，包括為進行

修復所需之拆除、重新裝配費用及往返修理廠之正常運費；由被保險人自行修

復者，本公司對修復所需工資材料負賠償責任，並補償合理之管理費。凡置換

之零組件均不扣減折舊，惟應扣除殘餘物之價值。 
        

上述所稱修復保險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狀況，係指在合理及可能範圍內與該標的物

原狀相似或類似而言，並非與原狀絲毫無異。 
 

倘必需置換之材料及零組件，市面無法購得時，得以其他品牌更換之。 
 

(二)不能修復或雖可修復但所需費用超過保險標的物毀損瞬間前之實際價值者：除

另有約定者外，以該實際價值為準，惟應扣除殘餘物之價值。所謂實際價值係

按新品重置價格扣減折舊後之金額。 



        拆除受損物所需之必要合理費用，本公司另行給付之。 
       除另經約定並載明於保險契約者外，本公司對該標的物嗣後之毀損滅失概不負

賠償之責。 
     (三)被保險人為避免或減輕損害之必要合理費用由本公司視實際情況補償之。但補

償金額與損失金額合計超過受損部分保險金額時，以保險金額為限。承保項目

達二項（含）以上時，應逐項適用；每一次事故訂有賠償限額者，本公司之賠

償責任合計不超過該限額。 
     (四)被保險人不得放棄任何保險標的物而以全損請求賠償。 
     (五)任何修改或變更所增加之費用，本公司不負賠償之責。 
     (六)臨時修復倘非正式修復之一部分者，本公司對該項費用不負賠償之責。 
     (七)任何額外費用如空運費、加急運費、趕工費、加班費等本公司不負賠償之責。

但經特別約定並載明於本保險契約者，不在此限。 
     (八)受損標的物未經修復完妥，逕行使用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不負賠償之

責。 
 
第十四條 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之賠償限額 
遇有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自損失

發生之日起十二個月內，為恢復受損標的物至毀損瞬間前之狀況所需之置換及其儲存資料重製

費用，以保險金額為限，負賠償責任。 
 
前條第(三)(四)(五)(七)款之約定於第二條電腦外在資料儲存體損失險亦適用之。 
 
第十五條 電腦額外費用險之賠償限額 
遇有第三條電腦額外費用險承保範圍內之損失時，本公司對被保險人為繼續作業，自使用與承

保電腦設備相同或類似功能之替代設備之日起，於約定補償期間內實際增加之租金、人事費及

材料運費負賠償責任。但以本保險契約所載每日、每月或每年之保險金額為限。 
 
第十六條 代位求償權 
對保險事故之發生若另有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之第三人時，被保險人不得對該第三人免除責任或

拋棄追償權。本公司於賠付後得依法向該第三人行使代位求償權，被保險人應提供一切資料並

協助本公司辦理，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 
 
第十七條 複保險或其他保險之分攤 
本保險契約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倘另有其他保險契約承保同一危險事故時，本公司僅以

保險金額為準負比例賠償之責。 
 
第十八條 不足額保險之分攤 
第一條電子設備損失險保險標的物之保險金額低於第四條約定之金額時，其差額視為被保險人

所自保，遇有承保範圍內之毀損或滅失，本公司僅負比例賠償之責。倘保險金額得細分者應逐

項分別適用。 



 
第十九條 仲裁 
對於本保險契約條文之解釋或賠案之處理存有爭議時得經被保險人及本公司同意後交付仲裁。

仲裁時，其程序及費用依仲裁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理。 
 
第四章 一般事項 
第二十條 損害防阻義務 
被保險人應遵守有關法令規定及製造廠商之裝配使用規範及建議事項，並採取一切必要合理之

安全措施，保持保險標的物之有效使用狀況以防止意外之發生，其所需費用由被保險人自行負

擔。 
 
第二十一條 保險標的物之查勘權 
本公司得隨時派員勘查保險標的物，被保險人應提供本公司所要求之任何有關資料及文書證件。 
 
第二十二條 危險變更之通知 
凡有任何變更足以增加本保險契約所承保事故發生之危險者，被保險人應於知悉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本公司，必要時本公司得變更承保範圍或調整保險費或終止保險契約。 
 
第二十三條 保險契約之解除 
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代理人於訂立本保險契約時對於所填寫之要保書及本公司之書面詢問均

應據實說明。要保人有為隱匿或遺漏不為說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本公司對於

危險之估計者，本公司得解除保險契約，其已收之保險費不予退還。 
 
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第二十四條 保險契約之終止 
本保險契約得經被保險人書面要求而終止之；本公司亦得終止本保險契約，惟應於十五日前以

書面通知被保險人。 
 
本保險契約由被保險人請求終止時，本公司於扣除已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及按短期費率計算

公式計算未發生損失部分應收之保險費後，將保險費之餘額返還被保險人；由本公司要求終止

者，尚未到期且未發生損失部分之保險費，本公司按未到期日數比例返還被保險人。 
 
第二十五條 法令之適用 
本保險契約未約定事項悉依照保險法令及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